
我们分手吧！ 不同意！我
要杀了你再
自杀。

26岁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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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自力

48岁的李女士是湖南人，离异，独自在温岭打
工。22岁的小苏是湖北人，也在温岭打工。5年前，
两人在大溪相遇，当时小苏只有17岁，李女士却已经
43岁了，两人不顾年龄的差距，爱上了彼此，谈起了
恋爱。几年过去了，李女士觉得跟小苏性格不合，想
分手，可小苏不愿意。为了分手的事儿，双方多次闹
到派出所，小苏甚至扬言要杀了李女士再自杀。大溪
派出所调解员金文云当起了老娘舅，对双方进行了调
解。

微信聊天，成为男女朋友

在大溪派出所调解室里，李女士和小苏以及小苏
的家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李女士说起了两人相识的
过程。

2015年，在大溪服装店卖衣服的李女士在QQ上
加了小苏，随后又加了微信。微信上，小苏经常向李
女士倾诉生活和工作中的苦闷。每当厂里放假，两人
就相约在公园里见面、谈心，一来二往，两人发现彼
此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也没想要跟他谈恋爱，就是
很聊得来。”李女士告诉调解员，“两个人都在外打
工，都很孤独，后来走到了一起。”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李女士就跟着小苏去了

厂里上班。李女士和小苏谈了几年恋爱后，得知小苏
的父母并不同意两人的事情，于是提出来要见一下小
苏的父母。

隐瞒年龄，征得男方父母同意

李女士和小苏提着礼物见到了小苏的父母。小苏
的父母都是实在人。见到李女士后，询问起李女士的年
纪，心虚的李女士当时刚好丢了身份证，借用了亲戚的
身份证在使用，于是她谎报了假身份证上的年龄：28
岁。“我儿子当时22岁，她说她28岁，相差6岁，我想
想还可以。”小苏的母亲叹了口气，“当时我是不信的，
但看她对我们长辈都蛮好的，就没有反对了。”
虽然征得了小苏父母的同意，但李女士与小苏的

感情并没有越来越好。由于年纪相差太大，小苏喜欢
玩游戏，不喜欢干家务，李女士觉得自己是一个女
人，却没有被男友照顾的感觉，对小苏也有越来越多

的不满。

多次闹分手，男方要自杀

李女士想和小苏分手，但小苏不同意。两人多次
争吵，小苏甚至扬言要先杀了李女士，再自杀。李女
士很害怕，多次报警。在潘郎警务室里，小苏曾提
出，李女士只要给他 1万元，他就同意分手。协议签
订后，小苏又反悔了，当晚又去找李女士，并且将出
租房的门都撞坏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李女士分手？”大溪派出所

里，调解员金文云问小苏。小苏一直很沉默，不怎么
说话。小苏的父母道出了小苏不愿意分手的原因。
“我儿子 17岁就跟了她，她以前骗我儿子说她开宝马
车，服装店也是她自己的，说以后都给我儿子，现在
什么都没有，我儿子赚来的钱也全部花光了，他是不
甘心。”
对于李女士和小苏的这段感情，老娘舅金文云

首先对李女士进行了批评教育。他觉得李女士不应
该隐瞒自己的年龄，如果真的跟小苏有感情，就应
该坦坦荡荡地谈。其次不应该用物质条件吸引小

苏，导致小苏心生怨气。

女方离开，感情画下句点

批评完李女士，调解员金文云还建议小苏父母对
他进行劝导。小苏年纪较小，经历了这样的感情打
击，心理压力比较大。作为小苏的父母应该及时开导
小苏，帮小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后在恋
爱、婚姻方面要更加慎重。“小苏还扬言要杀了李女
士，再自杀。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严重扰乱了社会
治安。”金文云建议小苏父亲要多多陪伴小苏，并劝导
他，让他从这段失意的感情中及早走出来。
金文云觉得小苏比较执拗，年纪又较小，做事不

顾后果，为李女士的安全考虑，建议她暂时离开温
岭。“你先回出租房收拾东西，我们帮你联系企业结算
工资，先离开温岭。”在金文云的劝说下，李女士答应
立即离开，一切手续办妥后，金文云送李女士到了动
车站。“分开一段时间，你们俩都可以冷静一下。”金
文云安慰李女士，“等事情过去了，欢迎你随时回温岭
工作。”
随着李女士的离开，两人的感情也画下了句点。

这段相差26岁的姐弟恋以分手告终
双方曾多次闹到派出所，男方甚至扬言要杀了女方再自杀

相差26岁，最后双方只能以分手结束
吗？答案显然是不一定。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在我国古

代，经常有大媳妇小丈夫的现象。现如
今，姐弟恋依然是婚恋地图上一道少不了
的风景线。
国内知名婚恋治疗专家王国荣说，一

些姐弟恋的家庭也很幸福，有的男性虽然
年龄小，但心理年龄很成熟，而其妻子虽
然年龄大些，但心理年龄却还像个妙龄少
女。这样的家庭，从心理上来说，就跟男
大女小的家庭模式类似。
另外一些姐弟恋家庭，则是丈夫都具

有类似的气质特征，即男性不太独立，想
继续寻找被母亲呵护的感觉。对于这样的
家庭，往往会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无论
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女性衰老得更快，
而男性还在旺盛之年，容易使家庭不稳
固。其次，年龄具有社会意义，在约定俗
成的社会评价中，姐弟恋容易让人不解和
非议，或者贬损男性“不男人”，或者说女
性“老牛吃嫩草”等，这些外部言论在一
定程度上也会对家庭的围墙造成冲击。
英文中的“LOVE”是由一句拉丁文压

缩而来，这句拉丁文是“爱是对他人生命
持久的关注”。这道出了夫妻之爱的真谛，
那就是只爱伴侣本身，而不是关注外在的
条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高不是问
题，年龄不是问题，长相不是问题”。外在
条件要求越少，爱情就会越稳固。
还有研究显示，性格越相近爱情越稳

固。王国荣说，人们经常说的夫妻之间互
补是指，自己想拥有但没有，而配偶却具
备，这是一种欣赏，而并非性格南辕北辙。
而从小苏和李女士的故事来看，他们

两个在性格上明显存在不合。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这段感情最后不欢而散。另
外，就像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邵航敏
所说，两人都缺少实现承担家庭责任和社
会责任的担当。
《民法典》中与婚姻自由相关的法规

有很多，年龄不再成为男女双方的限制，
但婚姻自由背后蕴含的是家庭美满与社会
和谐。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都应该慎重
再慎重。

恋爱、结婚
应慎重再慎重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邵航敏

如今，婚姻自由的概念深入人心，
年龄不再成为相爱的两人步入婚姻的阻
碍。正如本案，小苏与李女士有相爱的
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扰。但自由并非绝
对，任何自由均有边界。《民法典》第
1047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
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在法
律层面，两人均满足了法定婚龄的限

制，只要双方愿意，便是初步具备了结
婚的条件。但本案中的两人虽然年龄条
件满足，其感情并未因此得到升华，反
而，两人还因年龄问题，在生活中出现许
多争吵，甚至差点引发伤亡事件。在社会
生活中，年龄只是一方面，结婚还需考虑
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心理因素，
即实现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担
当，显然，本案中的两人均有欠缺。
所幸，两人尚未办理婚姻登记，这

段感情便已经结束。我国《民法典》第
1049条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
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
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
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
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由于本案
中的李女士与小苏未进行婚姻登记，法
律并不承认其具有夫妻关系，而两人也
没有因财产归属、子女抚养权等问题产
生纠纷。这样，经调解员的耐心劝导，

双方的同居关系才得以和平解除，两人
生活又回归平静。
事实上，除上述条文外，《民法

典》中与婚姻自由相关的法规还有很
多。究其本意，并非是为了限制权利，
相反，每一条法规的出现，不仅是为了
避免如本案小苏与李女士的悲剧再次发
生，更是为了使得婚姻自由背后所蕴含
的家庭美满与社会和谐能够更好地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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